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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接待日活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前瞻性陈述的风险提示：

本次会议交流中涉及的未来计划、市场发展战略、市场预测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本公

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

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注意投资风险。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沟通交流，解答投资者关心的各类问题，倾听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与发展情况，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活动基本情况

1、活动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4:30-17:00。

2、活动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宾馆。

3、出席人员：公司董事、总经理韩金铭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刘云华先生，财务部副经

理范卫康先生。

4、来访投资者：弘毅投资、中金公司、紫阁投资、国泰海通、银河基金、民沣资产、天治基

金、复胜资产、国联民生、开源证券、国海证券、鹏扬基金、睿谷投资、永赢基金、方正证券、摩

根基金、申万宏源、东方证券、中泰证券、泽添基金、中财投资、大成基金、银河证券、西部证

券、国新投资、天风证券、国元证券、银华基金、理成资产、淳厚基金、东方财富、长江证券、华

创证券、合远基金、浙商资管、泉果基金、青骊投资、杭广熠熠、上银基金、南方基金、思晔投

资、东海证券、英领投资、国海富兰克林、国信证券、粤开证券、华能信托、辉跃投资、远信资

产、彬元资本等机构代表和个人投资者共计130人（排名不分先后）。

二、活动主要交流情况

公司总经理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坦诚交流。 纪要如下：

（一）关于征集的共性问题的回复

1、关于氟制冷剂市场，我们总体乐观。

一是，氟制冷剂市场保持良好增长趋势。 以目前最大的两个消费市场（家用空调和汽

车）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至2025年1-7月，我国房间空气调节器、汽车产

量持续增长。

尽管近几年我国房地产处于下行周期，但我国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仍稳定增长。 2022

年22247.3万台，比上年同期（下称“同比” ）增长1.8%；2023年24487.0万台，同比13.5%；

2024年26598.4万台，同比9.7%；2025年1-7月18345.5万台，同比5.1%。

2022年我国汽车产量2747.6万辆，同比增长3.4%；2023年3011.3万辆，同比增长9.3%；

2024年3155.9万辆，同比增长4.8%；2025年1-7月1807.5万辆，同比增长10.5%。其中新能源

汽车2023年产量944.3万辆，同比增长30.3%；2024年1316.8万辆，同比增长38.7%；2025年

1-7月804.9万辆，同比增长32.9%。考虑新能源汽车R134a加注量大于油车，其高速增长，进

一步拉动R134a市场需求。

二是，站在全球看，国际市场发展很快。 以北美市场为例，虽R410a需求在削减，且对我

国出口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 ，但R454b（68.9%R32+31.1%R1234yf混配物）在快速增

长，带来R32或R454b空调出口新需求。 另外，全球南方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人民

生活水平升级，成为空调需求大的增长点。基于良好市场需求，空调仍是家电中最有发展空

间的行业之一。国内外空调企业仍处于产能扩张期，并优化全球基地布局。受全球市场区域

结构变化，传统淡旺季进一步弱化。而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对传统油车市场渗透亦在加速，不

断增长R134a需求。

三是，除上述外，随着全球人民生活水平改善需求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带来 “温

控” 的需求不断增长，推动氟制冷剂作为功能性制剂的应用正不断向更广地区、更广应用领

域的拓展。

四是，从目前HFCs替代品渗透情况看，总体还较为缓慢。消费者对安全、性能体验的需

求，也是氟制冷剂企业和下游厂商关注的重点。

基于上述初步分析，结合我国HFCs配额基线期为2020年-2022年（处于特殊公共事

件期），以及公司为全球HFCs龙头，与行业、下游国内外重点客户交流密切等，综合研判，

公司对氟制冷剂市场的总体预期较为乐观。

2、关于氟制冷剂供给问题

有人担心，未来是否存在个别《蒙特利尔条约》基加利修正案缔约国基线年后移几年，

甚至未来不严格履约问题，公司认为可能性不大。《蒙特利尔条约》基加利修正案是一个多

边条约，缔约国有160多个国家，均受约束。除非其他缔约国同意或其退出条约。如退出该条

约，其产品出口将受到其他缔约国限制。抑制全球气候变暖为全球共识，并且氟制冷剂市场

规模总体较小，且在下游产品中价值占比较小，缔约国由此担当国际政治和国家形象风险

的可能性小。 此外，其国内不同利益主体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也是内部约束力量。

有人担心，个别《蒙特利尔条约》基加利修正案规定的发展中国家（第二组）（基线期

2024至2026年）国家大幅扩建产能，进而对未来国际市场带来较大影响。 公司认为可能性

较小。 一是目前国际市场的供应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其他国家供应量较为有限；二是即使其

现在大幅扩产，但也难以形成有效配额（时间窗口不足，即使现在投产，按3年基线期的平

均值也会很少，并且其建设周期相对中国较长）；三是从项目建设条件、建设成本、建设周期

和生产运营条件、产品竞争力等方面看，中国企业具有强大的优势。

关于中国供应。 配额决定最大供应水平。

3、关于配额总量及分配问题

（1）关于配额不同品种转换比例扩大问题。 需要具体考虑各企业产能、生产条件、配

额、调整空间、调整时间窗口等具体情况，不能简单进行算术推算某一品种的调整量的变

化。 配额调整比例的提升，对于第三代制冷剂品种齐全、配额多、产能大的企业而言回旋空

间相对较大。 一是品种间的调整需要你同时拥有多种制冷剂配额；二是制冷剂各品种需求

均有提升，调整配额需要对市场变化有充分认识；三是该品种配额基数影响调整的上限；四

是第三代制冷剂已禁止扩建、再建（按规定已取得有效环评批文除外），现有产能大小同样

影响你调整上限。 并且未来市场还有不确定性，各企业对市场具有不同的研判。 此外，应该

看到各品种需求保持增长态势，因预期一致，品种间调整的量和比例过大，会导致转换品种

的阶段性供需失衡、价格大幅波动等问题。 预计各企业会相对认真谨慎、动态调整，尽量争

取最大效益。

（2）关于配额分配总量增加问题。既要保证供应链稳定，也要严格履约目标。配额总量

不足不能保证供应链稳定，企业也没有量的增长；太多，也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市

场需求，保持合理增长和行业运行质量有效提升是应当考虑的。不能出现竞争格局、供需格

局失衡导致运行和竞争无序，对稳定供应链带来不稳定、不安全因素。

公司氟制冷剂配额总量绝对领先，主流品种齐全且处于龙头地位，这是公司的优势，拥

有更大主动权和运作空间。 公司将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努力创造更好价值。

4、关于液冷问题。

含氟材料以其独特的性能，成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可或缺的支撑

性材料。作为国内氟化工龙头企业，公司的发展定位不仅仅围绕液冷市场发展某种冷却液，

而基于对航空航天、军工、半导体、集成电路、信息产业和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快速发展

的预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高性能氟材料的产品研发和应用开发。 为此，公司在改性

PTFE、电子级PFA、FEP、PVDF、全氟磺酸树脂等含氟树脂，氟橡胶（含过氧化物硫化氟橡

胶、全氟醚橡胶等），氢氟醚系列、全氟聚醚系列等产品均有产能布局。 未来仍将加大研发

创新，加强新产品、专用品种、新应用等方面的研发。

在数据中心领域，需要多种氟材料产品支撑。 如专用氟树脂作为电和信号导线、管线、

覆铜板加工等材料应用，专用氟橡胶作为密封件应用。 氟制冷剂作为冷水机组应用或冷板

式冷却液应用，R227ea作为灭火剂应用，氢氟醚、全氟聚醚作为浸没式冷却液应用等。 上述

产品，公司均有布局【注：公司产品及用途请参阅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之“释义” 内容，

或登录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号查阅】。

考虑液冷技术目前仍有多个技术路线及多种冷却液选择，未来主流路线或主流品种仍

有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将密切跟踪液冷技术发展，积极做好产品储备及现有产品市场拓

展，视未来需求，扩大产能或加大专用产品市场拓展。

（二）几个具体问题回复

1、3季度个别品种涨幅较大，请问公司是如何考虑的？

【回复】公司根据市场供需状况进行价格适时调整，调整的比例不大。 市场没有固定节

奏。 目前，市场交易价格及部分友商价格已超过公司定价。

2、第四季度公司长协价格怎样？

【回复】第四季度，公司订单情况良好，且出口交付量较为集中。 目前市场价格远高于

三季度长协价，公司相对较为乐观。

3、公司目前R32产能情况？ 明年能否满足生产需求？

【回复】公司目前R32总产能19万吨（本埠13万吨、山东飞源3万吨、阿联酋3万吨），在

建3万吨，预计能够满足生产需求。

4、高分子材料“反内卷” 情况，怎么看该业务的发展？

【回复】公司高分子材料主要分为含氟高分子材料和含氯高分子材料。

公司含氯高分子材料主要为PVDC，产能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主要包括聚保鲜、食品保

鲜膜、PVDC肠衣膜树脂、PVDC-MA树脂、PVDC乳液等品种， 广泛应用于肉制品、 奶制

品、化妆品、药品、军用品等各种需要有隔氧防腐、隔味保香等阻隔要求高的产品包装。 目

前，公司肠衣膜树脂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100%；高阻隔收缩袋增量市场发展较快；水性乳

液实现药品包装国产化替代。当然，我们也在关注国内新进入者情况。公司对迎接新竞争有

自己的信心。

公司含氟聚合物品种齐全，TFE、HFP、VDF、PTFE、FEP、FKM、PVDF、ETFE产能位

居行业领先地位。 当前，该块业务“供强需弱”特征明显，价格经过持续下跌处于历史低位，

价格下跌风险释放较为充分。

关于“反内卷” ，主要是限制低价恶性竞争，推动行业调结构、优供给、淘汰落后产能，

优化经营和发展环境，化解行业过度竞争压力、扭转低水平运行趋势，促进行业稳增长、高

质量发展。 这是一项持续性工作，行业转向健康发展还有一个过程。 目前还没有看到能够

“立竿见影” 的具体措施，以及行业快速反转、市场明显改善的迹象。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5年8月PPI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出厂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5.7%。 价

格跌幅收窄、企稳。

打造高性能氟氯化工新材料一流制造业基地是公司的战略目标。 公司将因势利导，利

用行业调整机会，加大研发创新、提质增效和产业布局，为未来竞争做好准备。

5、公司全氟聚醚项目扩建情况？

【回复】公司基于良好产品市场前景，在国内领先建设产业化装置。于2022年建成项目

一期年产1000吨产能（规划产能5000吨/年）。 项目产品为全氟聚醚新材料，主要有JHT电

子流体系列、JHLO润滑油系列以及JX浸没式冷却液等产品。 其中JX浸没式冷却液用途为

单相浸没式数据中心冷却液，替代数据中心作为计算、存储、信息交互场所传统的散热方

式。 该项目建成当年就进入产品市场并取得效益。 目前，公司仍不断进行技术再创新，积极

拓展产品市场，开展其衍生品开发。未来，根据市场需求、产品竞争力及时决定项目扩建，努

力做强做优做大。

6、公司PDO项目进展情况？

【回复】公司7.2万吨/年PDO项目已经开车生产。

7、公司对第四代氟制冷剂看法，公司这方面的发展规划？

【回复】第四代氟制冷剂是公司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的发展重点。目前，公司第四代氟

制冷剂主要是HFO-1234yf、HFO-1233zd品种。 其中，HFO-1234yf今年产能到1万吨/

年，预计可达满产水平。此外，甘肃巨化计划建成年产3.5万吨HFO-1234yf（多工艺路线）。

HFO-1233zd受发泡剂市场影响，产销量不及预期。

着眼未来，公司积极加快研发，目前正进行HFO-1234yf多工艺路线开发、其他第四代

氟制冷剂品种，以及其他低碳制冷剂。

从目前的替代品开发路线看， 在氟制冷剂中， 主流并不是HFOs单工质直接应用并对

HFCs替代，而是同时含HFOs、HFCs的混配产品。 因此，公司通过自有的制冷剂测试实验

室，加强氟制冷剂混配品种研发，并形成自有专利技术储备，以备未来之需。

针对汽车用空调， 已开发性能更优、 满足国家未来150GWP限制的车用混配制冷剂

R495A（注：国家规定，自2029年7月1日起，禁止新申请公告的M1类车辆空调系统使用

GWP值大于150的制冷剂），目前已通过国内某头部新能源汽车企业的使用评价。

8、请问公司西部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回复】公司高性能氟氯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

9、建议公司提高分红水平？

【回复】公司上市以来，注重投资者现金分红回报，实现持续盈利、持续分红，累计派发

现金分红62.89亿元（含回购股份金额），占累计归母净利润40.13%，利润分配政策具有连

续性。

公司将坚持“创造价值，回报社会” 宗旨，努力创造更大价值创造，并兼顾公司持续发

展和投资者现金分红需求，合理制定利润分配方案。

10、公司阿联酋生产基地目前的生产情况？

【回复】公司阿联酋生产运行良好。 根据《蒙特利尔条约》基加利修正案，阿联酋现处

于HFCs配额基线期（2024一2026年）。 公司将以争取更多配额为目标，组织好生产运营。

11、公司目前有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吗？

【回复】如有，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2、如国补政策的取消，对制冷剂需求有大的影响吗？

【回复】虽然家电国补对空调消费有积极影响，但空调消费并不完全依赖短期补贴，更

多的仍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空调成为生活必需。 如前所述，在没有补贴政策且在房地

产下行期，我国空调生产、消费亦保持连续增长。此外，需要看到中国氟制冷剂卖全球、中国

空调卖全球，全球空调市场持续增长这趋势。

13、制冷剂经销商备货情况？ 公司自主品牌售后市场市占率情况？

【回复】今年来，经销商库存进一步去化、库存较低。主要原因：备货资金占用及成本大

幅增加；部分经销商基于历史经验，采取按需采购、快进快出、审慎备货策略以控制经营风

险。 经过系列变革，公司氟制冷剂自主品牌售后市场市占率回到第一位。

14、HFCs主要品种维修市场情况？

【回复】R410a维修市场处于成熟稳定期，R134a维修市场处于成熟稳定增长期，R32

维修市场处于成长期。

三、其他问题

请见公司发布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巨化股份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召开情况》（临

2025-32公告）、《巨化股份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巨化股份

关于参加“在浙里看国企” 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情况》，以及公司上证E

互动平台有关问题的回复等内容。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160

证券简称：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43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巨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2,965.68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67,667.76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化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9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57.03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9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57.03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68,324.79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3.56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晋巨公司

根据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授

权，2025年8月公司为晋巨公司提供担保金额1,260.41万元， 担保期限6个月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支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之授

权，2025年8月为晋巨公司提供担保金额1,705.27万元， 担保期限6个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晋巨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为73,250万元，其中：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晋能集团” ）占16.72％、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化集团” ）占18.43％、本

公司占64.85％。 股东约定的权益比例分别为：晋能集团占15.48％、巨化集团占17.62％、本

公司占66.90％。

按照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决议本次担保由本公司和巨化集团提供担保，本公司

占担保总额的82.38%；巨化集团占担保总额的17.62%。

2、宁化公司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授权，2025年8月公司为宁化公司提供担保金额92.50万美元，折合

人民币657.03万元，担保期限12个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九次批准计划为控股子公司晋巨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不超过人民币82,380万元（担保期限8-12年），经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计划2025年度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晋巨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人民币51,075.6万元（为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一年）；经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计划2025年度新增为全资子公司宁波化工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8,000.00万元。

（三）担保进展基本情况

担

保

方

被 担

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万

元）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担保余额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比

例

预计担保额度

（万元）

剩余担保额

度（万元）

是 否 关

联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公

司

晋巨

公司

66.9% 68.72% 67667.76 2965.68 3.53% 133455.60 65787.84 否

公

司

宁化

公司

100% 43.73% 657.03 657.03 0.03% 18000.00 17342.97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晋能集团占15.48％、巨化集团公司占17.62％、本公司占66.90％

法定代表人 王爱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0674796551G

成立时间 2008年5月16日

注册地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中央大道251号

注册资本 73,25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生产（具体许可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 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销

售；化肥：尿素、碳酸氢铵生产和销售；煤炭销售（无储存）；煤渣销售（不得加工、处

理、设置堆场）；化工技术服务；气瓶检验（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化工石油设备管

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

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9,948.91 181,108.45

负债总额 123,655.82 126,158.65

资产净额 56,293.09 54,949.80

营业收入 70,286.46 161,138.41

净利润 1,150.22 -4.16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占60％，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占40%（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即本公司实际控股100%）

法定代表人 周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1780447961L

成立时间 2005年12月20日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化学工业区跃进塘路501号

注册资本 26,231.67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五金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软件

开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6,475.12 289,401.22

负债总额 147,135.41 101,846.99

资产净额 189,339.72 187,554.22

营业收入 156,175.97 333,477.29

净利润 1,352.38 4,221.9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担保金额：1,260.41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6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

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

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被担保人：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支行

担保金额：1,705.27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6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

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三）被担保人：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担保金额：92.5万美元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12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

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被担保人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担保是为满足上

述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而提供融资担保支持，有利于上述被担保人正常经营和

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不会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上述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正常，资信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4月25日，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

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的贷款

融资提供上述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经董事会有效批准后， 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担保有关协议，

并根据金融市场以及上述子公司对融资品种需求的变化等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进行担

保调整，包括但不限于担保金额、贷款银行、贷款种类的调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8,324.79万元。 均为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本公司2024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56%。 无逾期担

保。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625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6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上海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茹菲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5.0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3.76%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15664321253A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茹菲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汇投资” ）出具的《关于股东权益

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科汇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2,

796股，占公司总股本1.24%。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科汇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茹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47,

080,300股变动至44,747,504股，占公司股份比例由25.00%减少至23.76%，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科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258.0300 11.99 2,024.7504 10.7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9/05-2

025/09/15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茹菲 2,450.0000 13.01 2,450.0000 13.01 / /

合计 4,708.0300 25.00 4,474.7504 23.76 -- --

注：以上表格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四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截至目前，前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仍

处于减持期。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

告书。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287

证券简称：

*ST

观典 公告编号：

2025-047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9月24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287 *ST观典 2025/9/19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李振冰先生

2.提案程序说明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9月9日公告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10.35%股份的股东李振冰先生，在2025年9月14日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之规定，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等）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十日前提

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

内容，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根据上述规定，2025年9月14日，单独或合计持有10.35%股份的股东李振冰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关于提请增加观典防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及附件。 李振冰先生在函件中表

示，因公司非独立董事人数不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提议补选赵起高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人选。

议案一：《关于补选赵起高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赵起高先生的简历如下：

赵起高，1968年3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注

册会计师、审计师、注册评估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具备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获得军工保密资格

审查认证中心颁发的保密资格培训证书。 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3

年6月至2014年11月在北京海风联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担任执行总裁；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在云南南

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2015年6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任董事会秘书，2024年3月至今兼任总法律顾问；2020年3月至今兼任南天数金(北京)信息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赵起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公司

董事的资格和能力。

截至提案日，李振冰先生持有38,348,202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35％。 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规定，提案人有权利于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向董事会书面递交临时

提案；上述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审议范围，有明确议题，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予以

公告。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9月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24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22号主楼三层，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5年9月24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9月2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2）人

1.01 关于补选高迎轩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2 关于补选赵起高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同意股东提请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查后，决定予以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10%以上的股东李振冰先生送达的函件提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9月2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2）人

1.01 关于补选高迎轩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2 关于补选赵起高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88120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

2025-062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11号2号楼2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7,563,1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7,563,1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31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3166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353,405,11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513,031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同庆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陈圳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5,655,443 98.9256 1,758,732 0.9905 148,978 0.083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294,996 98.1594 3,122,536 1.7585 145,621 0.082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096,223 98.0475 3,317,020 1.8681 149,910 0.0844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5,390,122 98.7762 2,021,825 1.1387 151,206 0.0852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286,982 98.1549 3,124,536 1.7597 151,635 0.0854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291,707 98.1576 3,121,536 1.7580 149,910 0.0844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275,929 98.1487 3,137,314 1.7669 149,910 0.0844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280,818 98.1515 3,136,014 1.7661 146,321 0.0824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292,940 98.1583 3,124,592 1.7597 145,621 0.0820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281,518 98.1518 3,136,014 1.7661 145,621 0.0820

3、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6,122,372 99.1886 1,295,749 0.7297 145,032 0.0817

3.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7,284,233 99.8429 132,543 0.0746 146,377 0.0824

3.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7,314,696 99.8601 102,725 0.0579 145,732 0.0821

3.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7,311,755 99.8584 105,021 0.0591 146,377 0.0824

3.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总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7,313,455 99.8594 103,321 0.0582 146,377 0.0824

3.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7,307,904 99.8562 102,725 0.0579 152,524 0.0859

3.07议案名称：回购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7,312,175 99.8587 104,601 0.0589 146,377 0.0824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办理公司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7,329,640 99.8685 98,872 0.0557 134,641 0.075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01 回购股份的种类 54,447,473 97.4220 1,295,749 2.3185 145,032 0.2595

3.02 回购股份的用途 55,609,334 99.5009 132,543 0.2372 146,377 0.2619

3.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55,639,797 99.5554 102,725 0.1838 145,732 0.2608

3.04 回购股份的价格 55,636,856 99.5502 105,021 0.1879 146,377 0.2619

3.05 回购股份的总金额 55,638,556 99.5532 103,321 0.1849 146,377 0.2619

3.06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55,633,005 99.5433 102,725 0.1838 152,524 0.2729

3.07 回购期限 55,637,276 99.5509 104,601 0.1872 146,377 0.2619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管理层办理公司回购股份相

关事宜的议案

55,654,741 99.5822 98,872 0.1769 134,641 0.24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3、本次会议议案3和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美璇、徐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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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15日、

2025年9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

变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因化工市场环境影响，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公司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3.66亿元、-6.81亿元、-2.29亿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业绩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15日、2025年9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尚未发现有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对股价有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15日、2025年9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公司因化工市场环境影响，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公司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13.66亿元、-6.81亿元、-2.29亿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业绩风险。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投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